
上海市药学门诊接诊药师岗位培训（第三期） 

报名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提升药学门诊接诊药师的素质和基本技能要求，规范药学门诊接

诊工作的流程、技巧， 提高药学门诊质量的标准化和同质性，上海市医

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和上海市临床药事管理质量控制中心将

于 2021 年 9 月-10 月共同举办上海市药学门诊接诊药师岗位培训（第三

期）。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1. 开班时间：2021 年 9 月 22 日（周三）14:00-16:30 

共4 次课程，后续课程表待开班后另行通知。 

2. 培训地点：9 月22 日、10 月10 日 静安区北京西路 1477 号 401 会议室

其余课程将在上海市医院协会“e 说医管”平台播放（请提前下载“医

会宝”APP） 

3. 招生对象：获得国家或省市临床药师培训证书，且正在从事药学门诊

接诊工作或 2 年内即将从事药学门诊工作的本市二三级医疗机构药学/ 

剂部门相关人员。 

4. 授课内容：本次培训班将邀请国内资深临床、药学和法律专家进行授

课。（具体课程安排请以本会官网公布课程表为准） 

5. 报名交费： 

报名方式：请于 9 月 22 日（周三）前扫描如下二维码报名。 

报名需上传所获国家或省市临床药师培训证书

（图片格式， 小于 5M）； 

培训费用：本次培训免费。 

6. 考核证书 ： 

（1） 考核通过者发放由上海市临床药事管理质量控制中心及上海市医

院协会盖章的培训合格证书。  

（2） 培训课程结束发放医学继续教育 II 类学分 4 分。 

7. 联系人： 长海医院药学部 丁楠，电话：31162331 

上海市医院协会办公室 盛菁，电话 63308978；54031886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代章）  

2021 年 9 月 9 日  


